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数米基金”）签订的代销协议，数米基金将于近期开始代理销售以下基金产品。 投资者可通过数米基金的

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具体事宜届时将另行公告。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１

２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３６０００３

３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５

４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６

５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７

６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３６０００８

；

Ｃ

类：

３６０００９

７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０

８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１

９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２

１０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３６００１３

；

Ｃ

类：

３６００１４

１１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６

１２

光大保德信添天利季度开放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３６００１７

；

Ｂ

级：

３６００１８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２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０２１－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７０．８７％～

８２．５２％

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 ７０％

盈利：

３

，

４３２．９１

万元

盈利：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４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公司注塑厂客户芜湖振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下称“芜湖振瑞”）因财务状况恶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全面

停产，无法支付到期货款。 为维护公司权益，本公司向芜湖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收回相关款项。 鉴

于该应收款项收回难度较大，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经本公司董事会五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期末对芜湖振瑞应收款项计提了

４９０．０４

万元坏账准备。 （详细情况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经芜湖市仲裁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芜仲裁字第

０１０

号裁决书裁决，我公司通过申请芜湖市中

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收回应收芜湖振瑞款项

４６４．４３

万元。 本公司据此转回

４６４．４３

万元坏

账准备，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出原预计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燕京啤酒”（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因“燕京转债”（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转股累

计增加股数为

５

，

４４９

股。

２

、“燕京啤酒”因实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共增加股数为

１

，

２６１

，

２９２

，

９４２

股。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燕京啤酒”总股本为

２

，

５２２

，

５８５

，

９１０

股。

一、股份变动的原因

１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燕京转债”转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燕京转债”尚有

８３

，

３９９

，

４００

元在市场流通。“燕京转

债”发行总额为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因回售减少

２６２

，

２６８

，

１００

元，因转股减少

７８４

，

３３２

，

５００

元。 “燕京啤酒”因转

股累计增加数量为

５１

，

０２６

，

００５

股，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因转股累计增加数量为

５

，

４４９

股。

２

、实施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组织实施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实施该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转增

１

，

２６１

，

２９２

，

９４２

股。

二、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增减（

＋

、

－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股份数量（股） 占比（

％

）

转债转

股（股）

转增股份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比（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１５４

，

６１１

，

４０３ １２．２６ ０ １５４

，

６１１

，

４０３ ３０９

，

２２２

，

８０６ １２．２６

高管锁定股

１５４

，

０６６ ０．０１ ０ １５４

，

０６６ ３０８

，

１３２ ０．０１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５４

，

４５７

，

３３７ １２．２５ ０ １５４

，

４５７

，

３３７ ３０８

，

９１４

，

６７４ １２．２５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１０６

，

６７６

，

１１６ ８７．７４ ５

，

４４９ １

，

１０６

，

６８１

，

５３９ ２

，

２１３

，

３６３

，

１０４ ８７．７４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１

，

２６１

，

２８７

，

５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５

，

４４９ １

，

２６１

，

２９２

，

９４２ ２

，

５２２

，

５８５

，

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三、备查文件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燕京啤酒”股本结构表。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燕京转债”股本结构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

股 权 登 记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 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七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有关董事会决议情况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已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辞职，导致董事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人数，根据相关规定，需增补

三名董事。经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太和恒顺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后，同

意增补李同玉先生、王伟东先生、韩宁先生为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任期至本届监事

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逐项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

（

３

）会议召开地点： 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太原天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十七楼会议室。

（

４

）召 集 人： 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６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表决；不能亲自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２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审议公司《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增补李同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２

）增补王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３

）增补韩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增补黄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２

）增补梁志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３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除出示股东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和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３０

。

（

３

）登记地点：

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

１８

楼，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０４０９２２

４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天龙集团证券投资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１

电话：

０３５１

—

４０４０９２２

传真：

０３５１

—

４０３９４０３

联系人：高蕴芳、孔瑛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同玉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山西阳泉人，大专学历。历任北京融通万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和

华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百达德恒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太和恒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为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伟东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生，湖南双峰人，武汉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博士。 曾任职地质矿产部、中国证监

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现任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该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宁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硕士。历任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铭律律师

事务所律师，现任北京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该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致：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审议《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逐项表决

１

、增补李同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

、增补王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３

、增补韩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二、审议《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逐项表决

１

、增补黄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２

、增补梁志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备注：

１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请直接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填入“

√

”。

２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股东

委托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个 人 股 东

委托人（签名）：

身 份 证 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应

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太和恒顺投资有限公司推荐，与会监事审议后，同意增补黄锋先生、梁志欣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逐项表决。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黄锋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生，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 历任卫生部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经

理，现任北京和信勤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该监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梁志欣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生，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先后就职于首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浩华（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现任职杰思汉能资产管

理公司。

该监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发布公告，公司职工监事寄鸿忠先生申请辞去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白文晶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白文晶先生，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出生，山西五台人，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文员，现任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会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二〇一二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电

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

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向

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议案》。

公司计划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合资设立国电阿左旗光伏有限公司（公

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２７６８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其

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海润光伏出资

２２１５．２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项目公司一

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国电阿左旗光伏有限公

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议案》。

公司计划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合资设立国电乌拉特后旗光伏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６２６８９．８５

万元人民

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５４６

万元人民币，海润光伏出资

５０１８．４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项目

公司一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投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国电乌拉特后旗光伏有

限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 （

Ｈａｒｅｏｎ Ａｌｐ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Ｇ

， 以下简称 “海润阿尔卑

斯”）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８００

万欧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以满足公司海外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海润阿尔卑斯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海润阿尔

卑斯向国开行申请的长期借款尚需获得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签订正式担保合同。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

以国开行批准金额及期限为准。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奥特

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

有限公司拟对外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拟对上

述三家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分别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被担保债券存续期及被担保债券到期日起两年。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５９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提交的有关议案。 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为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奥特斯维

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请注

明证券部收，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

１７８

号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０７

联 系 人：杨淼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５３０９３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５３０７６６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国电阿左旗光伏有限公司

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蒙电新能源”）合资设立国电阿左旗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

●

投资金额：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２７６８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海

润光伏出资

２２１５．２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

出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５

号）。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合资设立国电阿左旗光伏有

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建设

２０ＭＷ

光伏电站。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２７６８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３８

万元，海润光伏出资

２２１５．２

万

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４０

万元，占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５

号）。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１

、 名称：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１２１４０

万元

３

、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街

４５

号悦榕酒店

４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５

、 法定代表人：赵云

６

、 经营范围：新能源发电、水力发电、电力设施、高新技术、环保产业、与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管

理；新能源产业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７

、 企业简介：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由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全资组建的新

型能源企业，总部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司目前设置

６

个管理部门，所属国电四子王旗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阿巴嘎旗安能风电有限公司、

２

个项目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其它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建设和运营，促进内蒙古地区能源产业优化配置、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动力支持的历史使命。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国电阿左旗光伏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 注册资本：

５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

３

、 注册地址：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巴彦浩特镇

４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 法定代表人：赵云

６

、 主营业务：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

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７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四、合资合同主要内容

１

、协议双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双方就阿拉善左旗

２０ＭＷ

电站项目合资设立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

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２

、对项目公司的融资由合资双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共同担保。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将有效促进公司实现产品的销售，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及措施

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５

号），不存在审批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利用合资双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内蒙古地区太阳能电站业务，符合

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国电乌拉特后旗光伏有限

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蒙电新能源”）合资设立国电乌拉特后旗

光伏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

投资金额：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６２６８９．８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５４６

万元人民币，

海润光伏出资

５０１８．４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

伏出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４

号）。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与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合资设立国电乌拉特后旗

光伏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６２６８９．８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５４６

万元人民币，海润光伏出资

５０１８．４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资

４０

万

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４

号）。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１

、 名称：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１２１４０

万元

３

、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街

４５

号悦榕酒店

４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５

、 法定代表人：赵云

６

、 经营范围：新能源发电、水力发电、电力设施、高新技术、环保产业、与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管

理；新能源产业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７

、 企业简介：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由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全资组建的新

型能源企业，总部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司目前设置

６

个管理部门，所属国电四子王旗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阿巴嘎旗安能风电有限公司、

２

个项目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其它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建设和运营，促进内蒙古地区能源产业优化配置、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动力支持的历史使命。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国电乌拉特后旗光伏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４６

万元人民币

３

、 注册地址：内蒙古巴彦尔淖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

４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 法定代表人：赵云

６

、 主营业务：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

项审批为准，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７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四、合资合同主要内容

１

、协议双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双方就乌拉特后旗

４０ＭＷ

电站项目合资设立项目公司，一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润光伏出

资

４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２

、对项目公司的融资由合资双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共同担保。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将有效促进公司实现产品的销售，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及措施

本项目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１

］

３７８４

号），不存在审批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利用合资双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内蒙古地区太阳能电站业务，符合

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９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瑞泰”）、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海润”）、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拟对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分别

提供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

计担保额为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泗阳瑞泰、合肥海润、奥特斯维能源累计担保金额分别为

０

万元

人民币、

９３

，

９７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５７

，

３９２．２３

万元人民币。

●

担保期限：被担保债券存续期及被担保债券到期日起两年。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目前公司仅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０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瑞泰”）、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

润”）、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能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促进公司业务的

持续稳定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拟对上述三家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分别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

人民币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被担保债券存续期及被担保债

券到期日起两年。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１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２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３

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合计 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泗阳经济开发区东区（标二期）

法定代表人：张永欣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碳化硅废浆料物理处理、销售；碳化硅废浆料收购；硅粉销售；多晶硅锭及切方生产、

销售；单晶硅、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单晶硅片、单晶硅棒、多晶硅片采购、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２４６

，

０９３

，

０８７．４７

元，净资产

１９３

，

３３４

，

８２７．００

元。 该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０５

，

７１８．８７

元，净利润

１３

，

３３０

，

４５１．５９

元。

２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新站区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杨怀进

注册资本：壹拾亿圆整

经营范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１

，

８８３

，

９２６

，

４６１．０６

元，净资产

９８３

，

３８７

，

３２３．９１

元。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６

，

６４６

，

１００．３８

元，净利润

－１６

，

７０２

，

８５６．６２

元。

３

、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住所：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平江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怀进

注册资本：

７８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２

，

５５４

，

９６２

，

３２３．７６

元，净资产

８２１

，

７８４

，

８６１．８９

元。 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８０

，

７３５

，

６２７．７８

元，净利润

５

，

４５８

，

６６２．５２

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具有偿付

债务的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一致同意提供担保，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事项，主要是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担保的对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目

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三家公司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分别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在内，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

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财务报告；

４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孙公司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

Ｈａｒｅｏｎ Ａｌｐ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Ｇ

，以下简称

“海润阿尔卑斯”）。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公司拟为海润阿尔卑斯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开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

，

８００

万欧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以国开行批

准金额为准。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海润阿尔卑斯累计担保

金额为

７４

，

７７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

●

担保期限：具体担保期限以国开行批准期限为准。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目前公司仅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０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海润阿尔卑斯向国开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

，

８００

万欧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以满足公司海外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海润阿尔卑斯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海润阿尔卑斯向国开行申请的长期借款尚需获得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签订正式担保合同。具

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国开行批准金额及期限为准。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

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瑞士

Ｃｈａｍ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 １７５

，

６３００ Ｚｕｇ

法定代表人：

Ｇüｎｔｈｅｒ Ｓｔｏｎｉｇ

、张致中、刘炎先

注册资本：

４７８

万瑞士法郎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销售，国外太阳能市场的开发和相关投资。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８．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５５．５３

万元。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

元，净利润

－１５．２０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海润阿尔卑斯具有偿付债务的

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一致同意提供该担保，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海润阿尔卑斯向国开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

，

８００

万欧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海外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

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

４

，

８００

万欧元担保在内，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３８１

，

７３０．３４

万元人民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４

、海润阿尔卑斯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

*ST

吉药 公告编号：

2012－026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款的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董事会已督促经营层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生产平稳，各项内部挖潜工

作深入开展，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已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

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2-03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收到公司董事许力宏先生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许力宏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许力宏先生的辞

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许力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

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对许力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三日


